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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學年度通識修課/認證完成檢核表 
(本表僅適用於 115 學年度入學後之學生，轉學生請依轉入系級之修業規定修讀) 

科目名稱 課程執行內容 完成打勾 

英語能力認證 

請於大㇐結束前上傳外語檢定通過證書或成績單至指定平台；如未

能於上述規定時間通過英語能力認證，次學期起須修讀「大二英文」

(0 學分課程、非同步遠距課程，修課期間㇐學期)，未通過者，必

須重修直至通過；修課期間仍可報考英語檢定，如達到檢定標準，

得依課程相關規定繳交資料，申請通過課程及「英語能力認證」。 

□ 

通識必修課程(共 12 學分) 

拇山人文講座 
(2 學分) 

固定於大㇐時由㇐般通識組排課，無需自行選課。 □ 

新生專題 
(1 學分) 

務必於畢業前修畢【新生專題-啟動自學之路】。 □ 

英文(㇐)(二) 
(4 學分) 

英文(㇐)：固定於大㇐時由語言中心排課，無需自行選課。 □ 

英文(二)：固定於大㇐時由語言中心排課，無需自行選課。 □ 

人工智慧 
與智慧醫療 

(3 學分) 
務必於畢業前自行選課修畢【人工智慧與智慧醫療】。 □ 

運動與健康 
(2 學期/2 學分) 

請於大㇐自行選修 2 門體育課 □ 

通識選修課程(共 16 學分) 

語言溝通與文化 
(2 學分) 

自行選修至少 2 學分課程 

自由選課，請務必於
畢業前自行選修 4

大領域各 2 學分(含)

以上課程，共 8 學
分。 

□ 

人文藝術與自我 
(2 學分) 

自行選修至少 2 學分課程 □ 

科學技術與社會 
(2 學分) 

自行選修至少 2 學分課程 □ 

經典閱讀與反思 
 (2 學分) 

自行選修至少 2 學分課程 □ 

自由選修(8 學分) 
(請務必於畢業前自
行選修完畢。) 

自由選課，請務必於畢業前自行選修通識課程 8 學分。可依個人興
趣或對特定議題之關注於 4 大領域中選修課程。 

□ 

□ 

 
★通過上列所有通識修課規定，始符合通識學分畢業資格，為保障同學的權益請仔細檢核完

成相關要求喔！ 

★大㇐「英文(㇐)」及「英文(二)」由語言中心依各系提供之時段並依據同學能力分班，不得

更換班別。 

★「大二英文」為 0 學分(相關法規請參考附件七「臺北醫學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實施要點」)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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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」為 1 學分但不列入通識畢業學分數。 

★體育 2 學期必修課程 2 學分，請詳閱附件四【臺北醫學大學體育課程實施辦法】。 

★每學期開課科目將視實際情形調整開設，請同學於開學前密切注意。  


